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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201912/t20191217_18937091.htm） 

 

附錄 

 

市市场监管局关于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公告》（2019 年第 48 号）、

《市市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为确保

我市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正常有序开展，现就做好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有关事项补充通知

如下： 

一、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范围 

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范围按照《实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详见附件）执行，

其中： 

（一）国家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目录 

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公告》（2019 年第 48 号），

列入《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以下简称《国家目录》），使用中应接受强制检定，其他

计量器具不再实施强制检定，使用者可自行选择非强制检定或者校准的方式，保证量值准确。

各强制检定机构对不在《国家目录》强制检定范围内的计量器具，2019 年 11 月 4 日前已经受

理但尚未完成检定的，继续完成检定工作。自 2019 年 11 月 4 日起，执行新目录。 

（二）广东省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目录 

现阶段仍按照《广东省纳入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目录（第一批）》（粤质监通告〔2012〕

13 号，以下简称《广东省目录》）实施。《广东省目录》如有调整，按照调整后的目录实施。 

二、备案和强制检定要求 

（一）备案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

面推广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业务管理系统的通知》（国市监计量〔2018〕205 号）等规定，使

用者依法在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业务管理系统上进行备案（网址：https://www.gdqjp.com/），

并选择强制检定机构。 

（二）强制检定要求 

1.强制检定机构在检定前应核验送检计量器具是否已经备案，核对器具编号等信息是否

与备案信息一致，并审核送检数量的合理性。对送检数量明显超过合理数量的，不纳入停征范

围； 

2.列入《实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且监管方式为“P+V（型式批准+强制检定）”

的计量器具，强制检定机构在检定前应当查验型式批准证书及报告。 

3.计量标准器具申请强制检定的，强制检定机构应查验《计量标准考核证书》； 

4.检定完成后，强制检定机构应当将证书号、证书类型、检定依据、检定结果、检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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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计量标准证书号、检定费、检定人员、核验人员、批准人等信息上传强制检定工作计

量器具业务管理系统。 

三、经费结算与拨付 

强制检定经费纳入我市财政保障范围。每年结算上一年度 7 月至本年度 6 月强制检定费

用，即 2020 年支付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强制检定费用，依此类推。其中： 

（一）工作计量器具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受理的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强制检定机构将完

成的强制检定数量及工作资料提交给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依程序办理拨付手续。2020

年 1 月 1 日起受理的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市市场监管局按照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业务管

理系统中备案并完成检定的数量作为结算数量，依程序办理拨付手续。 

（二）计量标准器具 

强制检定机构将完成的计量标准器具强制检定数量及工作资料提交给市市场监管局，市

市场监管局依程序办理拨付手续。 

四、验收与审计要求 

强制检定机构需提供以下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各 1 套，供验收和审计使用： 

（一）强制检定工作报告，应包括：检定工作情况、查验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工作

建议等内容； 

（二）加盖公章的强制检定明细表，应包括：申请单位名称、所在辖区、联系人、项别

名称、种别名称、型号规格、器具编号、器具用途、证书号、检定结果、检定日期、检定费等

信息，其中 2020 年 1 月 1 日后的明细表应由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业务管理系统导出。 

（三）财政、审计等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补充通知未尽事宜，按照《市市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有关事

项的通知》要求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实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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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实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 

一级

序号 

二级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监管方式 

范围及 

说明 

1 1 体温计 体温计 

P+V(其中玻璃体温计只做

型式批准和首次强制检

定，失准报废） 

用于医疗卫生 

2 2 非自动衡器 

非自动衡器（最

大秤量不大于

60kg，分度值不

小于 1mg） 

P+V 用于贸易结算 

3 3 自动衡器 

动态汽车衡                    

（车辆总重计

量） 

P+V 
用于安全防

护、贸易结算 

4 4 轨道衡 轨道衡 P+V 用于贸易结算 

5 

5 

计量罐 

铁路计量罐

（车） 
V 用于贸易结算 

6 

船舶液货计量舱

（供油船舶计量

舱、船舶污油

舱、污水舱、运

输船舶计量舱

5000 载重吨以

下） 

V 用于贸易结算 

7 立式金属罐 V 用于贸易结算 

6 8 加油机 燃油加油机 P+V 用于贸易结算 

7 

9 

加气机 

液化石油气加气

机 
P+V 用于贸易结算 

10 
压缩天然气加气

机 
P+V 用于贸易结算 

11 
液化天然气加气

机 
P+V 用于贸易结算 

8 12 水表 
水表 DN15～

DN50 
P+V 用于贸易结算 

9 13 燃气表 
燃气表 G1.6～

G16 
P+V 用于贸易结算 

10 14 热能表 
热能表 DN15～

DN50 
P+V 用于贸易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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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5 流量计 

流量计（口径范

围 DN300 及以

下） 

P+V 用于贸易结算 

12 

16 
血压计

（表） 

无创自动测量 

血压计 
P+V 用于医疗卫生 

17 
无创非自动测量 

血压计 
P+V 用于医疗卫生 

13 18 眼压计 眼压计 P+V 用于医疗卫生 

14 

19 

压力仪表 

指示类压力表、 

显示类压力表 
P+V 用于安全防护 

20 
压力变送器、 

压力传感器 
P+V 用于安全防护 

15 21 
机动车 

测速仪 
机动车测速仪 P+V 用于安全防护 

16 22 
出租汽车 

计价器 
出租汽车计价器 P+V 用于贸易结算 

17 23 电能表 电能表 P+V 用于贸易结算 

18 24 声级计 声级计 P+V 用于环境监测 

19 
25 

听力计 
纯音听力计 P+V 用于医疗卫生 

26 阻抗听力计 P+V 用于医疗卫生 

20 27 焦度计 焦度计 P+V 用于医疗卫生 

21 

28 

验光仪器 

验光仪、 

综合验光仪 
P+V 用于医疗卫生 

29 验光镜片箱 P+V 用于医疗卫生 

30 角膜曲率计 P+V 用于医疗卫生 

22 31 糖量计 糖量计 P+V 用于贸易结算 

23 32 
透射式 

烟度计 
透射式烟度计 P+V 用于环境监测 

24 33 
水分 

测定仪 

烘干法水分 

测定仪 
P+V 用于贸易结算 

24 
34 水分 

测定仪 

电容法和电阻法

谷物水分测定仪 
P+V 用于贸易结算 

35 原棉水分测定仪 P+V 用于贸易结算 

25 36 
呼出气体酒精

含量检测仪 

呼出气体酒精含

量检测仪 
P+V 用于安全防护 

26 37 
谷物 

容重器 
谷物容重器 V 用于贸易结算 

27 38 乳汁计 乳汁计 V 用于贸易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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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39 
电动汽车充

电桩 

电动汽车交

（直）流充电桩/

非车载直流充电

机 

V 用于贸易结算 

29 40 

放射治疗用

电离室剂量

计 

放射治疗用电离

室剂量计 
V 用于医疗卫生 

30 41 
医用诊断 X

射线设备 

非数字化医用诊

断 X 射线仪 
V 用于医疗卫生 

31 42 
医用 

活度计 
医用活度计 V 用于医疗卫生 

32 

43 
心脑电 

测量仪器 

心电图仪 V 用于医疗卫生 

44 脑电图仪 V 用于医疗卫生 

45 多参数监护仪 V 用于医疗卫生 

33 46 
电力测量用 

互感器 

电力测量用 

互感器 
P+V(500kv（含）以下)            用于贸易结算 

34 

47 

探伤仪 

超声探伤仪 V 

用于贸易结

算、安全防

护、医疗卫

生、环境监

测，或者用于

行政执法。 

48 X 射线探伤仪 V 

49 磁粉探伤仪 V 

35 50 
农药残留检

测仪 

农药残留快速检

测仪 
V 

36 
51 电子计时计

费装置 

电子停车计时收

费表 
V 

52 电子咪表 V 

37 53 体温计 
测量人体温度的

红外温度计 
V 

38 

54 

监护仪 

心电监护仪 V 

55 病人监护仪 V 

56 中央监护仪 V 

57 床旁监护仪 V 

58 除颤监护仪 V 

注：1. P 表示型式批准，V 表示强制检定。2.一级序号 1 至 33 为国家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

目录。一级序号 34 至 38 为广东省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目录。 

 

 

 


